外國語文學系工讀助學金實施及申請辦法

1、 本辦法依據「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工讀助學金實施辦法」訂定，提供本系工讀機會以協助本校大學部學生增加社會經驗、擴充學習領域，並用以支援本系各項行政教學工作。

2、 工讀範圍：協助校內各單位辦理相關臨時性及勞務性等工作，但以不妨礙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限。

3、 工讀費支給標準（按工時計酬） :
        （一） 一般事務性工作及實驗室工作每小時95元。 
        （二） 勞務性工作每小時115元。

4、 欲申請本系工讀之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一星期或寒暑假開始前一星期至本系辦公室填寫基本資料及欲申請工讀時段，申請獲准者於工讀前一天個別通知，自學中心工讀生需先參加講習半小時。

5、 工讀金於每月15日報支，次月15日匯入個人郵局帳戶，如有疑問，請洽詢系所助理。無郵局帳戶者，需於申請獲准後一個月內開立帳戶。

6、 工讀生請勿曠職、遲到或早退，如有特殊原因，應事先請假或儘速電話通知系所助理。

7、 系所助理應負責督導，落實工讀生管理。工讀生若有工作表現不佳者，應予勸退或停用；每月若有工作超時之情況發生應予勸退或停發。

8、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